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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章丹玲女士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段學鋒先生、尹新仔先生及張妤菁
女士；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邢江澤先生、肖艷明女士及朱曉喆先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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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会议的召开 

1. 会议召开时间：2020 年 11 月 23 日 

2. 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会议 

3. 出席会议的监事：马元斌、施孝锋、吴金应 

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拉夏贝尔”）于 2020

年 11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本次会议的通知。本次会议应出席监

事 3 名，实际出席监事 3 名。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马元斌先生主持。整个会议

进行期间，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与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足够的法定人数。会议符合

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 

二、会议审议的情况 

经过充分审议，本次会议作出如下决议： 

1. 审议通过《关于解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的议案》，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； 

表决结果：3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《拉

夏贝尔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》。 

 

2. 审议通过《关于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 2020 年度

审计机构的议案》，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3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《拉

夏贝尔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》。 

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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